附件
中评协〔2015〕59号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暂停办理

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

根据《人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43号）规定，资产评估师由注册管理改为登记管理。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决定自5月15日起暂停办理资产评估师注册工作，并将抓紧修订原注册资产评估师相关制度文件。待新修订的制度文件出台后，按照新的制度文件开展相关工作。

暂停办理资产评估师注册期间，资产评估师年检、转所、撤销等工作照常进行，原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与印鉴继续有效。

请各地方协会做好相关解释工作，发现通知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向我会报告。

特此通知。

联系人：李晶

联系电话：88339675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印发40份     2015年6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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